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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否合法、是否应当、如何规范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随着依法治军战略的推

进及中国军队“走出去”的进程，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通过文献研究、比较分

析等方法梳理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论争议，可以得知当前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存在合法性缺陷，但具有

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故应当加快出台军事法院组织法，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完善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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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ality, desirability and regulation of the trial of civil cases by military courts ar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nning the army accord-
ing to law and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of The Chinese army, the trial of civil cases by military 
courts has an urgent practical ne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on this issue, we can learn that the current the 
trial of civil cases by military courts has a legality deficiency, but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a-
tionality, so we should speed up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rganic law of the military court, make 
further clear provisions for the military court hearing civil cases, an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meas-
ures for the military court hearing civi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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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我国军事司法领域极富争议的话题，学界对于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合

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讨论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具有

现实的必要性。本文回顾了我国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发展历程，梳理了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论争议。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存在合法性缺陷，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完善我国军

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制度。 

2.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发展历程 

(一) 建国以前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军民合一的体制，军事审判组织承担着人民司法制

度的全部审判职能，在解放区和游击区内曾经一并处理军内民事案件。如 1932 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第 1 条规定：“凡在红军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色警卫连中服军役的，

无论是军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倘犯了刑法、军事刑法及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但犯普通

纪律而未涉及犯法者不在此限。”“这里的‘其他法律’，主要是指当时红色政权颁布的民事法律。”[1] 
1943 年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规定：对于红色根据地内，特别是新区和作战地带发生的各

类案件，案情涉及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和军事秘密的案件，军、地互涉的民事案件等，一律由军事审判

机关负责管辖。[2] 
(二)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地方法院承担了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但军事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实践并未停止。1961 年 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解

放军原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关于国防尖端部门职工、家属的户口管理、案件处理等问题的通知》，规定

国防尖端部门发生的“凡涉及内部机密的民、刑事案件，亦应由军检、军法部门办理。”1984 年 3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同意国防科工委第 20、21 基地的军人、职工和家属中的民事、刑事二审案件

分别由这两个基地所在地兰州、乌鲁木齐军区的军事法院受理”的批复，授权国防科工委第 20、21 基地

的两个军事法院负责审理所述军人、职工、家属中的民事案件。上述两项特殊规定主要是基于领域的特

殊性与地域的特殊性，授权军事法院审理部分民事案件。 
(三) 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后，为了弥补部队经费的不足，军队开始大规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随之产生各种涉军经

济纠纷。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988 年 8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法(办)发(1988) 17 号文件规定：“对双

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军事法院可以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1992 年 10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2) 130 号复函称：“同意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单位的经济纠纷案件，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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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由军事法院受理试办”。随着军队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涉军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减少，但军内民事活动

却大量增多。2001 年 6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向解放军军事法院作出了《关于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军内

民事案件问题的复函》(法函[2001] 33 号，以下简称“复函”)，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37 条第 1 款规定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

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

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法院受理。对于当事人向军事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实行自愿原则，即原告可以向军事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地方法院起诉。2012 年 8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 11
号，以下简称“规定”)，自 2012 年 9 月 17 日施行。“规定”立足于解决当时涉军民事案件审理工作中

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和适度放宽了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2015 年 2 月 4 日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 5 号)第 11 条规定“双

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又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虽未对“规定”

的具体内容做进一步修正，但无疑是对“规定”的原则与精神的重申。 

3.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理论争议 

(一)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早期的理论争议 
笔者可查的最早关于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探讨见于 1986 年发表的《我国目前军事法院的管辖

权》，学者时春明与丁汝忠认为：军事法院只负责审理刑事案件，而不负责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

在军内或军民之间，如果发生民事案件或经济案件，或者由内部协商解决，或者交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审理。[3] 1989 年，兰州军区军事法院发表的《军事法院审理经济民事案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文中指

出，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军队改革和建设需要，军事法院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是十分必要的。[4]该文从

部队的现实情况、加强军队法制建设的需要、军法改革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证了军事法院审理经济民事案

件的必要性，并指出了军事法院审理经济民事纠纷案件在可行性方面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及需要解决的问

题。学者谢丹、温宇飞在 1998 年的文章《浅谈军事法院受理军内民事案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主张将

民事案件纳入军事审判权的范围。认为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是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的、

便于军内民事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军事法院具有受理民事案件的能力。[5]上述文章是早期学者对军事法

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探讨。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早期的相关文献侧重于论述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而对其合法性则少有研究。这既反映了当时国家法制不健全、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无法

可依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相关学者进行理论与实践探讨，尝试解决由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

大量经济、民事纠纷。 
(二) 围绕最高院“复函”的理论争议 
以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复函”授权军事法院试办军内民事案件为起点，学术界对军事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议。 

反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学者认为：“复函”违反宪法与法律，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制度以及设

置军事法院的初衷，且军事法院的体制是否适合审理民事案件值得研究。如学者陈斯喜、刘松山则认为

军事法院试办军内民事案件的批复违宪违法，侵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最高

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制度以及设置军事法院的初衷，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独立性

和公正性会受到影响，批复所确定的军内民事案件完全可以由地方法院审理。[6]学者张朝晖从其提出的

“军事利益本位论”出发，认为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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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有其理论基础或者应然性，可以通过立法解决。由于军内民事案件与国家军事利益并不直接相关，

且地方法院完全可以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因此此类案件应交由地方普通法院审理。[7] 
支持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学者认为：“复函”并未违反宪法与法律，而是在军事法院职能待定

状态下的积极探索。地方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许多缺陷。如学者汪治平梳理

了不同意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理由，并进一步提出其支持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理由，即虽当时

的法律的确对军事法院的职权没有明确规定，但没有明确规定并非不可探索和实践；军事法院作为专门

法院的特殊性在于其审理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而非案件性质的特殊性；军事法院具有审理军内民事案件

的能力。学者阎振远指出了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面临的六大问题并针对性提出了五项对策。[8]学者潘

建刚指出了“批复”的四大进步意义，认为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还不是一种完

善的诉讼制度形态，还需要实践检验和理论总结。“批复”也表现出明显的谨慎态度。同时也指出了“批

复”作为司法解释，不能解决军事民事诉讼的制度建立问题，其对军内民事诉讼与军地互涉民事案件的

管辖规定也是有缺陷的。[9]学者吕天程针对陈斯喜、刘松山的文章，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军事法院试

办军内民事案件，是一种司法解释，并未超出军事法院的职权范围，也未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

《民事诉讼法》第 37 条是批复的有力法律依据。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符合我国的司法制度，符

合我国军事法院的体制，能够保证审理的公正性。而由地方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则在理论和实践上

存在许多缺陷。[10]学者王树茂、李怀北认为，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

与公正性，学界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争议暴露出我国立法的相关不足，建议尽快出台《军事法院

组织法》，从立法上保证军事法院在军队内部切实代表国家全面行使审判职能。[11]学者李佑标认为“批

复”所授权的军事民事司法管辖权同于地方人民法院和其他专门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管辖，具有特定性、

选择性、暂时性的特点。在法律规范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军事法院试办军内民事案件的实践探索仍

在继续，但军事民事司法管辖存在理论与现实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 

(三) 围绕最高院“规定”的理论争议 

2012 年 8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后，学界围

绕“规定”进一步开展讨论。学者黄强、申超越认为，经过审判实践，军事法院不但展示了解决民事纠

纷的突出能力，而且逐渐完善了军事法院的审判职能，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促进军民团结和谐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规定”属于司法解释范畴，法律效力较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权应当通过立

法路径予以明确。[12]学者张建田认为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并带来一系列的审判

难题，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效果也并不显著。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违背了国家设立军事法院的初

衷，我国军事法院的编制体制根本不适合审理民事案件，军事法院原则上不审理民事案件，符合军事司

法工作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的趋势。[13] 

4. 浅谈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思考 

(一)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存在合法性缺陷 
1) 军事法院具有民事案件的管辖权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的审判权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

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四条、二十七条、二十九条

分别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职权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人民

法院组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其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但目前全国人大

常委会并未对专门法院的组织与职权做出规定，因此，军事法院的组织与职权仍处于法律上的待定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法院不能审理民事案件。相反，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都给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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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拓展空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第六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尽管《民事诉讼法》第二章对地方人民法院与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作了明确划分而未提及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但军事法院作为人民法院

的一种，同样具有对民事案件的审判权，基于《民事诉讼法》未对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做规定而认为军

事法院不具有对民事案件审判权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6]在实践中，军事法院审理军内刑事案件并未产

生类似的争议，而《人民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也并未对军事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与管辖

范围做具体规定，如果以此为由否定军事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权，那么“军事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合

法性也存在疑问，最后导致军事法院的存在也于法无据”。[10]因此，军事法院应当具有民事案件的管辖

权。 
2) 司法解释有权对军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作出规定 
从内容上看，“批复”授权军事法院试办民事案件，将部分军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授予军事法院。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属于立法性管辖授权，进而认为其超越了《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赋予最高人

民法院的审判权，侵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6]这种观点混淆了司法解释与立法行为。根据《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

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凡属于法院审

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批复”正是基于《人民法院组织

法》与《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如何应用相关法律，授予军事法院管辖权的司法解释。由于

立法本身不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司法改革模式的影响等原因，“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已经超越了‘解释

法院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内涵，具有造法性”[14]。因此，“批复”作为“造法性”的司

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军事法院管辖范围在立法上的不足，“表面上是赋予了军事法院新的职能，

而实质上是在军事法院职能待定状态下的探索，更是解决军内民事审判工作中立法不足的有效手段和现

实之举”。[10]“造法性”的司法解释有权对军事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进行探讨，这在其他专门法

院的实践当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第 2 条就明确规定：

“上海金融法院专门管辖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之前由上海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

融行政案件。管辖案件的具体范围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最高人民法院随后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制定

了《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对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作了具体规定。 
3) “复函”作为司法解释性文件不足以对军事法院进行授权 
由于军事法院的组织与职权处于法律上的待定状态，因此，明确军事法院的职权实际上存在两种法

律途径。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对军事法院的组织与职权做出另行规

定；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人民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做出解释，授权军事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复函”与“规定”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军事法院试办民事案件的官方文件，其

合法性与效力是学界理论争议的重点。因此，分析“复函”的法律性质与效力，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 

从形式上看，“批复”是司法解释的一种 1，但以“批复”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与以“解释”、“规

定”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在最高院对“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文件中也有体现 2。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

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 
2《<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根据我院 2007 年 4 月 1 日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

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 6 条规定，‘批复’适用于对各高院等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而针对审判工作中某一法

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的，应当采用‘解释’。2001 年《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一般的司法解释

性文件，效力不够。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问题属于涉军类民事案件的受理如何应用法律的问题，应当采用‘解释’的形式予以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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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复函”尽管在形式上是司法解释的一种，但其权限与效力并不足以解决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

件的合法性问题。而“规定”作为更为正式的司法解释，足以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授权。这也

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定”以期解决涉军民事案件审理工作中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进一步明确

和适度放宽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的原因。 

(二)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合理性 
正如学者张朝晖所言：“在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这个问题上，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理论研究的主要

问题，如果军事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具有其理论基础或者应然性，可以通过立法解决。”[7]尽管根据

公开数据，自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以来，全国军事法院审结民事案件总量不高，且

多以调解、撤诉结案 3，但这多是由于军内以行政手段解决纷争和安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影响，审结民

事案件的数量少并不当然意味着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没有现实的必要性。 
1) 符合我国设立军事法院的初衷 
目前学界对设立专门法院的理由并无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军事法院的专门性是指案件性质的

专门性，而不是指军人主体的专门性。[6]有学者认为，军事审判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国家普通审判，原因

之一即“军事司法主体独立”，诉讼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只是处理军职人员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10]
也有学者认为特别审判范式与特殊审判机制是设立专门法院的内在与外在理由。笔者认为，我国各类专

门法院的设立，既有审理某一特定组织系统内案件的考虑，也有审理某一特定类型案件的考虑。从我国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发展历程来看，军事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于军队在

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引发大量经济纠纷，或地方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存在大量障碍与困

难的情况下，出于诉讼便利性的现实考虑而赋予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职权；二是由于涉及军事秘密

的民事案件由于其敏感性、特殊性而由军事法院管辖。军事法院的特殊性既包括其管辖案件的特殊性、

管辖依据的特殊性，也包括其管辖对象与管辖体制的特殊性。尽管对于军事法院的专门性无法达成共识，

但我国军事法院设立之初并未排除对民事案件的管辖，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符合军事司法维护军事利

益、实现军事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符合我国设立军事法院的初衷。 
此外，我国目前的专门法院中，军事法院是建制最完整、体系最系统的，通过规范军事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的职权，完善专门法院的建制，对于规范专门法院设置、促进专门法院建设、保障专门法院职能

发挥也大有裨益。 
2) 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军事斗争需求 
尽管由于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军地经济纠纷将大量减少，但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依法治

军法略的落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部队官兵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军内民事关系日趋活跃，

军队民事案件在数量上不断增多、法律关系也更加复杂。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有助于及时解决涉及军

事利益的民事纠纷，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军

队“走出去”的现实需求更要求我们在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基础上探究军人域外民事管辖的问题。 
此外，地方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如主体资格认定难、文书送达难、财产保全

难、调查取证难、审理周期长、案件执行难以及可能影响军队形象等问题，也要求军事法院在军内民事

案件的审理上发挥作用。2016 年，军事法院体系进行了全面重塑，打破军兵种壁垒，按区域重新设立军

事法院。这既是配合军区改战区、确保战斗力生成的重大变化，也是确保军事法院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推进依法治军的重要举措。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法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面临的种种难题将更容易通过

 

 

3据统计，1993 年至 2011 年 3 月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全国军事法院一共才审结了一审民事案件 2519 件，且绝大多数(占 78.8%)
通过调解、撤诉结案。参见孙佑海,吴兆祥,孙茜.《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 2013(03): 
15-18.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2035


胡兆洋 
 

 

DOI: 10.12677/ds.2022.82035 257 争议解决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得到解决。 
3) 符合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审判发展趋势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并非我国军事司法的独创，而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例如俄罗

斯军事法院对其驻地范围内的所有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均有管辖权，且自俄罗斯推动军队改革以来，

军事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值得我国进行借鉴。 

5.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制度完善途径 

(一) 加快出台《军事法院组织法》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做了授权，但在法律层面，《人

民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都没有对此进行确认，军事法院的组织与职权仍处于法律上的待定状

态，只有尽快出台《军事法院组织法》，并相应修改《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军事法院的

组织设置、职权划分与管辖范围，才能平息学界关于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合法性争议，推动军事法

院审理民事案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 
自 199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颁布以来，《军事法院组织法》几

易其稿却至今不能出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践中没有厘清军事司法权的本质属性[15]。军事

司法权作为统一的国家司法权的一部分，并不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分割和对立，而是从属于国家司法权。

以往，由于不能厘清军事司法权的本质属性，军事法院的法定职能被削弱，军事法院不得不将有限的人

力参与到大量非审判工作的其他日常事务性活动，严重影响军事法院发挥作用。因此在《军事法院组织

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明确军事司法权的本质属性，调整军事法院的编制序列依附于军队政治机关的体

制，使军事法院回归本职。 
(二) 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尽管“规定”在“复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但由于涉军民事案

件的复杂性，仍有部分案件的管辖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军事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被告身份变化时的管

辖规定、多个被告中既有军队当事人又有地方当事人或者有第三人参加的管辖规定等。在下一步的立法

过程中，要参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结合涉军民事案件的特点，对上述模糊地带进行澄清，解

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 

(三) 完善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配套措施 
由于我国军事司法体制不健全，当前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存在审判管辖不便于军人当事人

行使诉权、军人当事人缴纳诉讼费困难、民事审判程序的完整性受到冲击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出台

司法解释的方式，修改、完善相关制度加以解决。此外，针对军事法院专业人员流失、军内民事诉讼法

律援助工作难以落实等突出问题，也要通过加强军事法院人才培养与维系、完善军内民事诉讼法律援助

制度的途径进行解决。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军队“走出去”战略的推进，还要在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

基础上，对军事法院管辖涉外涉军案件的问题进行研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涉外涉军民

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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